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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香溢融通        证券代码：600830        编号：临时2015-053 

 

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交易内容：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的控股子公

司香溢融通（浙江）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香溢投资）与宁波开泰投资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开泰投资）签订《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转让协议》。 

●公司与开泰投资及其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，以上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●合同类型：收益权转让协议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1、2014年6月26日，公司控股子公司-香溢投资作为资产委托人，出资4000

万元参与东海瑞京-瑞龙7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简称：瑞龙7号资管计划）

B3类份额(劣后级)4000万份，该资产管理计划存续期限为2014年6月28日-2015

年12月27日，专项投资新筑股份的定向增发项目。（详见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第

四节董事会报告（五）投资状况分析、第十节财务报告-附注-其他重要事项；公

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第四节董事会报告（四）投资状况分析、第九节财务报告-

其他事项-持有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情况。） 

2015年12月28日，香溢投资与开泰投资签订《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转让协

议》。将香溢投资持有的瑞龙7号资管计划所持有份额的收益权转让给开泰投资。 

 

2015年4月22日，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决议：根据需要，在公司 2015 

年度类金融业务投资计划额度内行使职权，具体开展信托、基金、资管计划，股

权投资、项目合作，私募基金管理、财富管理、财富委托管理等“公司 2015 年

度类金融业务投资计划的议案”中相关业务，至2015 年末投资余额不超过 12 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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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。同意在股东大会批准该议案后，由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在该计划额度内执

行。 

2015年4月22日，公司八届五次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在该计划额度内行使

职权，授权有效期至下一年度通过新的年度计划日止。 

2014 年 8月 22日，公司八届二次董事会通过决议，授权总经理在单笔 6000

万元额度内（含 6000 万元），对类金融业务（包括但不限于典当、委托贷款、

融资租赁、担保业务，类金融业务投资）进行业务处置和资产处置。余额不超过

公司总资产 40%，且不超过公司净资产 60%，为同一客户（含关联方）累计余额

不超过 1.2亿元。以上授权至八届董事会届满。 

本次交易未超过股东大会、董事会授权，符合相关规定。 

 

二、合同对方当事人基本情况介绍 

1、资产管理人名称：宁波开泰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住所：北仑区梅山 

合伙期限：2014年11月10日 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张建华 

经营范围：投资管理、实业投资 

 

三、合同主要条款介绍 

1、转让标的：香溢投资在瑞龙7号资管计划资产管理合同项下拥有B3类（劣

后）份额4000万份，本次交易为该资管计划份额的收益权。 

2、转让价款：6000万元。 

3、付款约定：双方约定开泰投资付清转让价款的日期应不迟于2015年12月

31日，如开泰投资未在协议约定期限内付清转让款的，协议自动失效，香溢投资

退还开泰投资已支付款项。 

4、收益分配：本协议生效且开泰投资付清转让款之日起，香溢投资应将从

瑞龙7号资管计划所得的所有款项扣除本金4000万元后，按如下顺序分配： 

（1）向开泰投资分配金额=（1+12%×T/365）×P 

T为开泰投资支付转让价款日起至实际获得分配日的自然天数。 

P为开泰投资支付的转让价款，即6000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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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剩余部分（L）分配 

开泰投资获得剩余部分收益=L×40% 

香溢投资获得剩余部分收益=L×60% 

5、帐户监管：香溢投资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从资产管理计划接受款项

的帐户，接受开泰投资的监管。 

 

四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业务，为公司近年来新探索的投资业务。旨在利用公司

金融平台和工具，把握资本市场的投资机会，符合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，有

利于公司拓展业务领域，防范业务风险，同时带动公司整体发展。本次交易的履

行符合公司当期投资计划的实施。本次交易如能完成，将较好地提升公司业绩。 

 

五、交易进展 

截止2015年12月29日，香溢投资已收到开泰投资支付的6000万元转让款。 

 

公司将根据该交易进展情况,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15 年 12月 29日 

 

 

 


